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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出納作業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第 12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第 123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第 12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7 日第 126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7 日第 128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第 13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使本校出納業務順利推展，建立健全制度，訂定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出

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之出納事務包括現金及有價證券之收納均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出納 

承辦人員指本校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人員。主辦出納指綜理、督導出納管理 

業務者為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組長。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現金，係指庫存現金、零用金、銀行活期存款、銀行支票存款及到期票

據。所稱有價證券，係指定期存款單、股票、短期商業本票及遠期票據。 

第四條  出納承辦人員於職務或工作輪調時，應辦理交接，並由校長指定人員會同出 

納暨保管組組長監交。出納承辦人員應於後任接替之日起 15日內完成交接。 

第五條出納承辦人員辦理交接，應將經管出納事務所用章戳、文件、帳表及其他公 

有物，連同經辦之未了事項，造表悉數交付後任，並由前、後任出納承辦人員及監交人員簽

章後陳校長核閱。 

第六條對本校自行收支款項，收入部分，得委託銀行代收，支出部分，除零用金外， 

以直接匯款或簽發支票為原則。 

第七條出納承辦人員主要工作內容及應負責任： 

一、點收款項、支票等並製作收款收據，按規定於當日或次日送存金融機構 

並登錄存款明細。 

二、妥善保管現金、零用金、支票、有價證券、支票簿等。 

三、辦理各項支出業務及教職員工薪資發放。 

四、支出憑證張貼。 

第二章  收款作業 

第八條出納承辦人員對收入款項，須當面清點檢查並開立「收款收據」，於當日或次 

日如數繳存後，彙整已繳存之收據交由組長登錄於資金出納及轉帳明細表後，移送

會計單位登帳。 

第九條出納承辦人員收受支票時，應審閱發票人抬頭、金額、日期、背書等是否與 

規定相符。 

第十條  每日結算終了仍有收受款項，應放入保險櫃內於次日再存入金融機構。 

第三章  付款作業 

第十一條 出納承辦人員根據會計支出傳票，開立支票、匯款或現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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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以現金支付之款項，應請受款人當面點清簽收。 

第十三條 以支票付款撥付廠商貨款時，其開立之票據一律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第十四條 

以匯款方式支付款項，應匯入以受款人名義開立之銀行帳戶。 

第四章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 

第十五條  員工薪津及各項支出應扣繳之各種稅費款，須依據有關會計憑證或核准 

程序通知，始得辦理。 

第十六條 代扣之各項稅費款，應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辦理扣繳繳款、扣繳申報。 

第五章  安全及設施 

第十七條 經管之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保管品，應存放於保險櫃中，每月月初定期 

 檢核。 

第十八條 對於相關單據及憑證，應妥善管理。 

第十九條 為減少現金擺放於辦公室，應於收款當日或次日即存入金融機構。 

第二十條 為加強保全措施，室內天花板架設監視錄影設備。其監視範圍為入門至服 

務櫃檯。 

第六章 零用金制度 

第二十一條 零用金係各項零星支付及因應緊急支用而設置。 

第二十二條 本校採定額零用金制度，出納暨保管組額度為新臺幣 50,000元、庶務暨營繕環

安組額度為 6,000元及台中產學分部額度為 5,000元。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因業務需要須支付金額在新台幣 3,000元以下（含）之小額支出， 

得由零用金項下支付。 

第二十四條 零用金保管人由各單位主管指定人員專責擔任，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得經其單

位主管核准後，向零用金保管人員借款備付零用，惟應自借款日起 30日內檢附

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第二十五條 零用金支付後，零用金保管人應將支出憑證予以編號加蓋付訖及日期章。 

第二十六條 零用金於支付後，各單位承辦人員填具「零用金核銷清單」，連同支出憑證，經

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會計單位審核，依規定程序撥補。 

第二十七條 會計年度終了時，應依規定辦理零用金之結轉或繳回。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上述各項出納作業程序，得由出納暨保管組依實際執行需要另行訂定。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